
一、响应函

宁波市奉化区政府采购中心：

我单位声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本项目采购申请截止时间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

有重大违法记录，且在政府采购领域中，在项目响应和合同履约期间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和

违 法 、 违 规 行 为 。 截 至 本 项 目 采 购 申 请 截 止 时 间 ， 在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渠道查询，未列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截至本项

目采购申请截止时间，也没有因违反《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理暂行办法》被

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且在处罚有效期内。否则，我方将承担在审查时不被通过的后果。

我单位自愿申请参加《2025-2027 年宁波市奉化区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绩效评价服

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》【招标编号：FHZFCG（2025）035X】，并保证注册供应商资料和本项

目申请资料是真实的、合法的。

我单位已详细阅读本项目征集通知全部资料和相关附件，并已了解我单位在申请参加本

项目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。

我单位申请如通过审核，保证按照本项目征集通知的要求和申请资料的承诺与贵方签订

协议，保证履行协议条款

我单位承诺申请资料的有效期从提交申请资料时间起，不少于本项目的协议采购有效期。

我单位理解并接受本项目征集通知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目有

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。若贵方需要，我单位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。

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江西优兰德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日期：2025 年 1 0 月 31 日



二、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身份证明

授权委托书

宁波市奉化区政府采购中心：

现委托 常露 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（身份证号码：620104199602071963，手机：

13677087294 ），以我方名义处理《2025-2027 年宁波市奉化区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绩

效评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》【招标编号：FHZFCG（2025）035X】政府采购响应的一切事

项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被授权委托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江西优兰德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

委托期限：自 2025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特此告知。

日期:2025 年 10 月 31 日



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及授权代表身份证明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扫描件：

正面： 反面：

被授权人身份证件扫描件：

正面： 反面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江西优兰德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31 日



三、符合参加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项目的承诺函

宁波市奉化区政府采购中心：

我方参与《2025-2027 年宁波市奉化区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绩效评价服务框架协议

采购项目》【招标编号：FHZFCG（2025）035X】政府采购活动，郑重承诺：

（一）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、具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具有开展绩效评估服务业务的人员和能力。

（三）未被信用中国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投标人(签章)：江西优兰德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10月 31 日



附查询截图：

信用中国查询截图



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截图



四、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
	二、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身份证明

